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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声明 
 

本报告依据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、《公司债券受

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》、《债券受托管理协议》及其它相关信息

披露文件以及广汇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发行人”或“公

司”）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和提供的相关资料等，由受托管理人太平

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太平洋证券”或“受托管理人”）编

制。 

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，投

资者应对相关事宜作出独立判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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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平洋证券作为“21 汽车 G1”、“23 汽车 G1”的受托管理

人，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，积极履行

受托管理人职责，全力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。受托管理人根

据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、《募集说明书》、《债券受

托管理协议》、《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》等的规定及约定，现就本

期债券重大事项向投资者提示如下： 

近日，发行人母公司控股股东收到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。根据

发行人《广汇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母公司控股股东收到《行

政处罚决定书》的公告》显示： 

“ 

一、母公司控股股东收到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情况概述 

广汇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的母公司广汇汽车服务集团股份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母公司”、“广汇汽车”）于 2022 年 10 月 31 日接

到控股股东新疆广汇实业投资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（简称“广汇

集团”）的通知，其因 2015 年重组业务历史期行为涉及未按规定履

行要约收购义务等事项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立案告知

书》被立案调查。 

母公司广汇汽车于 2023 年 4 月 27 日收到控股股东广汇集团的

通知，其已收到深圳证监局下发的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

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》[2023]1 号。经深圳证监局核查，母公司控

股股东广汇集团所涉历史期行为存在未按相关规定发出收购要约、

短线交易“广汇物流”股票、违规减持“广汇物流”股票及未告知

广汇物流其持股变动情况的事实，母公司控股股东、母公司实际控

制人承担责任。 

根据上述违法行为情形，深圳证监局决定对母公司控股股东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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予警告，处以 330 万元罚款；对母公司实际控制人给予警告，处以

70万元罚款。 

二、对母公司的影响及相关说明 

本次行政处罚相关事项因母公司控股股东广汇集团 2015 年重组

原大洲兴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过程中，与其原实际控制人陈铁

铭之间发生的股权纠纷事宜引起，主要是针对前述历史期行为，与

广汇汽车及所属各子公司均无关，不会对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

产生任何影响。 

母公司将严格按照监管相关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《上海证

券报》《中国证券报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

为母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，母公司所发布的信息均以上述指定

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。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” 

 

 

太平洋证券作为本次债券受托管理人，提醒投资者注意相关事

项并关注相关风险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
 






